附件1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职工身份地
经营权流转合同书范本
合同编号：

甲方（出让方）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会保障号码：          户籍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
国有农用地承包合同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
受让方名称：              工商注册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让方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促进兵团连队职工身份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，按照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农用地承包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职工身份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政策规定，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流转身份地经营权的面积及位置 

甲方将拥有承包经营权的      亩身份地经营权流转给乙方经营。流转身份地的面积、位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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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采取        流转方式，甲方将身份地经营权流转给乙方，双方应同时承担下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一）转包：甲方将身份地经营权转包给乙方，双方签订此流转合同。

（二）出租：甲方将身份地经营权租赁给乙方经营，双方签订此流转合同。

三、流转期限 

流转期限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共（大写）      年。 

经营权转包（出租）土地（包括设施）的交付时间和方式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流转价款及交付时间、方式

流转价格：    元/年/亩，年流转费金额合计（大写）       。

支付时间、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五、流转后土地的经营项目：（不得改变国有农用地农业用途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六、权利和义务的特别约定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签订本合同后，甲方应当向发包方备案。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合同仍然有效，流转土地经营权不得流转民兵义务，甲方作为承包方应履行的义务仍然由甲方承担。

2.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经营土地的情况，并要求乙方按约履行合同义务。

3.转包（出租）期限内，国家及兵团的强农惠农富农的农业政策性补贴（约定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土地地力和固定资产发生变化的补偿（约定）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5.甲方有权在土地转包（出租）期满后收回身份地经营权。

6.甲方按合同约定将土地（包含设施）按期交付乙方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约定交付转包（出租）身份地的经营权，并要求甲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。

2.乙方获得土地经营权后，依法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、收益权、自主经营和产品处置权，并自行承担经营风险。

3.乙方应加强安全生产，防止事故发生，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
4.乙方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，增加投入以保持土地肥力，不得从事掠夺性经营，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，不得损毁基础设施。

5.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。

七、合同的变更、终止和解除

（一）因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影响，需要变更、终止或解除合同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因国家、团场建设需要，依法征用、使用该土地的，应服从国家或团场需要。

（三）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要求变更、终止或解除合同的，需提前     个月通知另一方，并征得另一方同意。

（四）乙方在转包（出租）期间，若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土地被毁而无法复耕的，可解除、终止或变更合同。

八、违约责任 

（一）合同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，均视为违约，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      元，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经济损失的，按实际损失赔偿。

（二）乙方不按期交纳流转费，每天按所欠流转费的     ‰向甲方支付滞纳金。超过30天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收回乙方所流转的土地，同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
九、纠纷的解决办法 

发生合同纠纷时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连队管理委员会、团场司法所申请调解解决。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，可以直接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   

十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

十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经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十二、本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团场经济发展办公室审核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连队管理委员会、团场经济发展办公室各留存一份。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发包方（团场）：                审核盖章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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